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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基會 108 年度工作報告 
一、本會以協調處理海峽兩岸人民往來有關事務，並謀保障兩地區人

民權益為宗旨，不以營利為目的。為達捐助暨組織章程所定之宗

旨，辦理及接受政府委託辦理兩岸有關業務，設有相關處室，依

業務職掌規劃，編列年度各項工作計畫並據以執行完成。 

二、行政業務 
（一） 辦公室行政業務費：配合各處室實際業務需要，本節約原則，

促進會務之推動與執行。 
（二） 印刷：配合各處室實際業務需要印製印刷物，並推動辦公環境

朝無紙化作業目標邁進。 
（三） 物品：配合各處室實際業務需要，購置金額未達新臺幣 1 萬

元，或使用年限未達 2 年之非消耗品及用品等。 
（四） 稅金：配合實際需要，按政府相關法令規定、標準支付。 
（五） 油料：按政府各項油品費用規定，覈實支付首長、副首長及公

務車所需油費。 
（六） 保險：覈實辦理執行業務人員人身意外保險、辦公室火險、汽

車險、員工團體保險以及辦公室火災險，並按議定之費率支付。 
（七） 議事及專業服務費：計召開第十屆董監事聯席會議 4 次，對於

基金之籌募、保管及運用、工作方針之核定、業務計劃及預算

之審議等進行決策；另召開主管業務會報 24 次，俾利會務之

推動與執行。 
（八） 一般事務費：覈實辦理兼職費發給，並本節約原則，辦理訪賓

接待及本會會內活動。 
（九） 特別費：依中央機關首長、副首長特別費標準覈實辦理董事長、

秘書長特別費之發給。 
（十） 設備養護費：依實際需要辦理辦公器具及公務車輛之養護。 
（十一） 建築物每年折舊：本大樓按建築物結構分類屬鋼骨鋼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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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以可用年限 60+1 年殘值方式計算提列折舊；辦公設備則以

可用年限 15+1 年殘值方式計算提列折舊。 
（十二） 僱用臨時人員及工讀生：依人力精簡原則，僱用臨時人員及

工讀生辦理各項庶務工作。 
三、文教業務 
（一） 兩岸文教、交通交流、聯繫與服務： 

1. 接待、會見兩岸文教、交通領域重要團體與人士，建立聯繫管

道、增進相互瞭解，並協調處理所反映之相關問題，包括：依

主管機關要求約晤大陸臺辦人員、會見大陸臺生團體幹部、在

陸任教臺師、在臺陸生團體幹部、重要旅行公協會負責人等，

全年度計 88 人次。 

2. 辦理文教、交通領域業務聯繫事宜或參加各機關相關業務之重

要活動，積極建立業務聯繫管道，包括：辦理與高雄旅行公會

重要成員工作餐敘並研商兩岸旅行問題；參與全聯會「2019 全

國旅行業高峰論壇暨觀光產業媒合會」、「經典小鎮漫遊踩線行

程」活動；出席中華兩岸合作促進會成立大會等，全年度計 51
次。 

3. 派員參與相關會議，包括教育部「大陸地區大學學歷查證及甄

試小組會議」、內政部「派員參加第 18 屆世界警消運動會」會

議、陸委會相關會議、移民署大陸重要人士來臺審查會議，以

及旅行公協會會員大會等，全年度計出席 68 次。 

4. 本會逐月彙整統計分析兩岸交流資料，並針對重要議題撰擬專

題研究，按月彙編印製「兩岸交流資料研析」，寄送相關機關

業務參考，部分專題並提報陸委會委員會議，有助各界瞭解兩

岸情勢，即時掌握交流動態。 

（二） 國人子女在中國大陸就學相關業務： 

1. 舉辦大陸臺商子女學校教職員春節感恩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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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9 日，本會舉辦「大陸臺商子女學校教職員春節感恩餐

會」，邀請返鄉過年的東莞、華東、上海等三所臺商子女學校

的董事長、校長、教職員，以及陸委會、教育部、臺北市政府

教育局等主管機關代表，計 230 人出席。 

本會張董事長向三所臺商子女學校的老師們致謝，表達政府

對其辛勞及工作成果之肯定與感謝。臺校代表致詞感謝本會

舉辦此一溫馨活動，以及政府對臺校及教職員的照顧，期望政

策能更持續與深化。場面熱鬧而溫馨。 

2. 辦理優秀學生獎勵 

為獎勵在大陸三所臺商子女學校就讀，表現優良之應屆畢業

生，以本會名義發給獎狀表揚並提供獎學金，以表達鼓勵。 

本年度受獎同學共計 40 位。 

3. 辦理「2019 大陸臺商子女『探索臺灣之美』夏令營」 

為增進大陸臺商子女對臺灣多元風貌的認知與認同，培養臺

灣兒女對家鄉的情感，體會臺灣深度之美，本會自 93 年起，

針對在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讀書，具有我國國籍之臺商子女，

在臺灣辦理夏令營活動，迄 108 年已辦理 16 屆營隊，累計有

在中國大陸讀書的臺商子女 7 千多人次參加。 

本年度夏令營於 7 月 8 日至 27 日在臺北辦理，報名人數 606
名學員，實際 605 名參加。此次營隊以臺灣北部地區為活動地

點，研習課程除包含「品格教育」、「正體中文」與「臺灣史地」

等課程外，並帶領學員走訪總統府、臺北偶戲館、臺北天文科

學教育館、吳福洋襪子故事館、祥儀機器人夢工廠、蘭陽博物

館、宜蘭餅發明館、蜡藝蠟筆城堡，也安排戶外活動，走訪準

元休閒農場、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等深具人文、自然、文創特色

景點，體驗臺灣多元風貌之美。活動圓滿順利、成果豐碩，深

獲肯定與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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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期間，積極經營大陸臺商子女夏令營家長交流群組，即時傳

送學員活動訊息、影片及照片；本年度結業式首度於本會舉行，

三梯次約 920 位臺商家長出席觀禮。在各梯次結業式前，安排

張董事長主持與臺商家長有約，約 510 人參與，透過交流、寒

暄讓家長瞭解本會兩岸服務工作內容，氣氛歡愉、活潑。 

（三） 兩岸青年交流、聯繫與服務： 

1. 辦理臺生座談、研習、聯誼活動並約晤 

為加強對臺生、臺青（臺籍教師、臺籍醫師）聯繫與服務，辦

理活動計 16 場次，參與人數 444 人次。相關活動重點簡述如

下： 

（1） 為加強提供臺生、臺青服務並聯繫管道，利用寒暑假與長

假期間，約晤及辦理聯誼活動，邀請北京、上海、廣州、

武漢等地臺生團體幹部及臺青計 169 人次參加，適時了

解渠等在陸就學及就業情形。 

（2） 8 月 16 日在本會 2 樓公亮廳辦理「臺生研習營」，共計

100 人參加。為因應兩岸新情勢，延續多年來活動主軸，

為赴陸就學新生提供必要資訊，以利風險評估。活動由張

董事長主持，邀請陸委會、教育部等派員作相關政策說明

及現場意見溝通，並安排多位臺生代表分享在中國大陸

就學、生活經驗，協助新生對赴陸就學及生活建立初步認

識。 

（3） 加強與臺青相關團體聯繫，派員參加「臺灣青年體育教育

文化交流發展協會」、「臺籍陸醫協會」等團體成立大會，

加深雙方互動交流基礎。 

2. 辦理陸生主題參訪活動並約晤或座談、參訪各校陸生輔導部門

並辦理聯誼活動 

為加強對陸生、陸生輔導部門人員聯繫與服務，活動計 41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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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參與人數 918 人次。相關活動重點簡述如下： 

（1） 約晤各校陸生 17 場、計 91 人次；接待國立臺灣大學、國

立政治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銘傳大學、嘉南藥理大

學等校陸生團體，瞭解陸生在臺就學及生活情況。 

（2） 辦理陸生主題式參訪及「與海基會有約」活動計 10 場次、

349 人次參與，本會結合民間團體與各地政府資源，安排

主題式活動並帶領陸生在體驗式活動中深刻瞭解臺灣文

化與價值內涵，看見不一樣的臺灣。各場活動分別為： 

A. 5 月 2 日辦理陸生宜蘭參訪活動，張董事長率 39 名陸生

參訪綠野茶園、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幾米公園等地，中午

假羅東度小月餐廳舉行「與海基會有約聯誼午餐」。 

B. 6 月 21 日辦理「傳承與延續」陸生團體聯誼暨「浪漫臺

三線」苗栗參訪活動，張董事長率 68 位陸生參加，中午

假山水居餐廳舉行「與海基會有約聯誼午餐」。 

C. 10 月 18 日辦理陸生新竹參訪活動「漫步新竹」，蔡副秘

書長率 20 位陸生參加。 

D. 11 月 8 日與原民會共同辦理陸生文化參訪活動「看見德

拉楠—烏來福山部落行」，姚副董事長率 37 位青年學子

參加（36 位陸生、1 位臺生志工）。中午由姚副董事長主

持「與海基會有約」聯誼餐會，原民會伊萬Ǹ納威副主委、

楊正斌副處長共同參加。 

E. 11月 13日與客委會及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共同辦理陸生文

化參訪活動，37 位青年學子參加（36 位陸生、1 位臺生

志工）。中午董事長主持「與海基會有約」聯誼餐會，客

發中心何主任、江組長共同參加。 

F. 11 月 21 日與茂管處共同辦理陸生高雄文化參訪活動，張

董事長率 37位青年學子參加（36位陸生、1位臺生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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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董事長主持「與海基會有約」聯誼餐會，茂管處王宗

聖秘書共同參加。 

G. 11 月 22 日與臺南旅行公會共同辦理陸生文化參訪活動，

張董事長率 37 位青年學子參加（36 位陸生、1 位臺生志

工）。中午董事長主持「與海基會有約」聯誼餐會。 

H. 12 月 17 日假連寶猜藝術工作室(陶源精舍)辦理「與陶對

話」體驗參訪活動，蔡副秘書長主持，17 位青年學子參

加（14 位陸生、3 位臺生） 

（3） 辦理陸生聯誼活動，共計 80 人次參加，本會扮演跨校聯

繫、聯誼平臺，促進各校之間陸生團體橫向聯誼，建立友

誼，適應在臺就學生活。 

（4） 參訪中原大學、東海大學、中山大學、成功大學及陸生聯

招會，由姚副董事長率主管及同仁拜會校長，並與相關校

務主管、陸生代表座談，計 5 場次、校方及陸生 77 人次

參與。主動向校方表達關心，並適時為校方、陸生解決問

題，獲得校方與陸生一致肯定。 

（5） 與主管機關座談，計 2 場次、6 人次參與，與陸生工作圈

相關單位交換意見，精進服務。 

（6） 參加各校陸生團體舉辦之主題活動，計 4 場次，加強本會

與陸生團體之互動。 

3. 兩岸青年(臺生、陸生)相關服務 

（1） 為加強對兩岸青年服務工作，持續推動「公益主題」之陸

生體驗活動，參加 BiG 行動夢想家 2019 暑期營隊聯合成

果展暨全臺公益達人秀活動，並協助安排 2 名陸生志工

參與，讓陸生從中體認臺灣價值。 

（2） 總體而言，本會推動青年相關服務工作，在有限經費中，

盡可能發揮民間團體的軟性角色，搭配完善規劃，拉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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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與兩岸青年之距離，配合政策並與政府、民間團體充分

合作、妥善規劃，在具有溫暖、軟性、輕鬆氛圍中完成相

關服務工作，達成政策目標。 

（四） 兩岸人民人身安全文宣、聯繫與服務工作： 

1. 即時協處兩岸民眾陳請協助之人身安全等緊急案件，順利運作

本會緊急服務專線，本會人員全年無休，包括假日與夜間均即

時處理相關急難事件。另本會與辦理相關業務之單位和團體加

強聯繫並出席會議，維繫良好之緊急事件協處機制與網絡，強

化本會服務功能，確保民眾相關權益。全年度緊急專線計接聽

5,117 通來電，其中屬於緊急案件者 3,465 通；聯合服務中心

現場處理 207 件，其中屬於人身安全與入出境等緊急案件者

188 件。 

2. 賡續於各重要旅行公（協）會之會員名錄、大會手冊以及出版

品刊登本會緊急專線服務資訊，加強宣導本會服務功能使民眾

週知，俾於需要時參用，全年度計刊登 15 次。 

3. 持續提供民眾急難個案救助並協處相關事宜，包括：我方民眾

在大陸重（傷）病，本會協調金門紅十字會、臺商協會等相關

單位協助後送回臺並提供交通等急難救助，以及派員協處滯留

大陸民眾自大陸返臺之入境手續，以及交由社福單位安置事宜；

在臺就學或研修大陸學生發生傷亡情形，本會均派員探視與慰

問家屬。全年度計協處 20 案。 

4. 積極協處農曆年期間雄獅旅行社上海旅行團步行途中遭失控

車輛衝撞致 1 死 9 傷案、來臺健檢醫美大陸人民李君於臺南

善化布料倉庫大火中亡故案、大陸自由行旅客陶君於花蓮乘

坐飛行傘墜落案、滯留大陸民眾林君緊急返臺探視車禍重傷

母親案等，本會均積極協調兩岸有關部門儘速辦理家屬證件

與入出境手續、傷者醫療照護與後送、亡者善後，以及家屬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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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人員反映問題之協調解決等事。   

（五） 兩岸旅行文宣、交流、聯繫與服務： 

1. 辦理兩岸旅行相關團體交流、聯繫與合作 

         派員參加「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臺灣

省旅行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中華民國觀光導遊協會」「苗

栗縣觀光工廠發展協會」等 17 個旅行或觀光團體，以及各縣

市旅行公會理監事會、會員大會、聯歡晚會或旅行相關活動，

藉由與會、會面、座談、贈送摸彩禮券等方式，加強本會與國

內各相關團體之聯繫，強化兩岸旅行問題協處管道，共計參與

15 場。 

2. 與協處旅行安全、旅行糾紛相關單位之聯繫與合作 

辦理「旅遊產業與海基會有約」座談並餐敘，及分別與旅行團

體負責人、重要旅行、觀光產業團體負責人及幹部等工作餐敘。

出席臺南市、高雄市等旅行公會主辦之「大臺南國際旅展」、

「高雄市旅行公會國際冬季旅展」之開幕典禮與午宴。出席臺

中市、高雄市等旅行公會歲末聯歡晚會，以及「宜蘭縣觀光工

廠發展協會」理事長交接典禮。 

3. 編印「中國大陸旅行實用手冊」 

為加強宣導民眾赴大陸旅行所需注意事項及提供赴陸旅行重

要資訊，本會協請旅行相關政府部門及旅行公(協)會團體協

助審閱手冊內容並提供修正建議，計印製 17,000 冊，並分送

陸委會、觀光局、移民署等單位各對外服務據點、重要旅行公

協會、旅行社，以及各重要旅遊展，提供民眾參考與運用。 

（六） 兩岸青年關懷業務： 

1. 成立並運作兩岸青年關懷專線 

（1） 配合政策及整體性考量，107 年成立並運作青年關懷專線，

推動相關項目，適時聯繫與服務，並表達政府對臺灣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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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之意；民眾透過青年關懷專線主動瞭解在大陸就學、

生活情況與辦理相關文件，本會均詳細一一說明，適時提

供赴大陸必要的提醒與評估建議。 

（2） 為主動關懷兩岸青年交流、互動情況，11 月 25 日本會姚

副董事長、蔡副秘書長、劉主任秘書等一行共計 5 人拜會

國立成功大學、陸生聯招會等單位。 

2. 辦理兩岸青年就學、實習、就業、創業相關服務事項 

（1） 為加強服務兩岸青年（臺青、臺生、臺師、陸生及各校陸

生輔導人員等）並表達關懷，訂製青年關懷卡 1,000 張，

結合春節元素，獲兩岸青年支持與正向肯定。 

（2） 加強服務兩岸青年（臺青、臺生、臺師、陸生及各校陸生

輔導人員等）並適時表達關懷，如 4 月 23 日赴臺北榮總

探視因病住院之陸生吳同學；協處國立清華大學交換生

尹同學 5 月 7 日患腦膜炎住院事；5 月 8 日協處淮陰工學

院臺師陳老師在內蒙古亡故案；多位陸生因證件毀損、遺

失，適時提供協助。 

（3） 關懷臺大研究所學生林同學赴廣州實習期間宣稱疑似遭

性侵、網路監控，請友人向本會求助。本會函請刑事局協

處，並協助家屬、校方赴陸接返林生。 

（4） 持續蒐整就學、實習、就（創）業相關資訊供兩岸青年參

考。 

（5） 為幫助兩岸青年順利適應學習，並瞭解在地文化，本會先

後於 11 月 21 日、22 日辦理高雄、臺南參訪單日活動，

青年臺生、陸生共計 75 名參加（高雄場：36 名陸生、1
名臺生；臺南場 37 名陸生、1 名臺生）。張董事長率本

會人員共計 6 人參加外，合辦單位均派員共同參與（高雄

場：總人數 51 人；臺南場：總人數 46 人），成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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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應兩岸青年交流新情勢，適時聯繫相關團體，瞭解輿情，蒐

整相關動態 

（1） 3 月 12 日姚副董事長兼秘書長率同仁拜會教育部國際及

兩岸教育司畢司長，就加強輔導臺商子女學校畢業生返

臺就學、我青年學子、學者赴陸就學、任教等議題，交換

意見，表達關懷。 

（2） 5 月 30 日劉主秘會見上海青創院總監黃道逸，就兩岸青

年交流交換意見。 

（3） 4 月 29 日、5 月 4 日、5 月 7 日、5 月 10 日派員參加國

立臺北科技大學陸生大會及交換生見面會、東吳大學北

部陸生大會、淡江大學陸友會「陸友好聲音」歌唱比賽等。 

（4） 6 月 26 日出席兩岸青年體育教育文化交流發展協會成立

大會。 

（5） 8 月 6 日，東莞臺商子弟學校葉宏燈董事長率校務主管拜

會張董事長，就臺商子女就（升）學、臺生在大陸就學事

宜交換意見。 

（6） 約晤各校陸生團體，瞭解陸生來臺就學、生活具體情況，

分別於 10 月 17 日及 22 日約晤陸生，分別由本會姚副董

事長、蔡副秘書長主持，含本會人員共計 30 人參加（10
月 17 日共 14 人、22 日 16 人）。 

（7） 11 月 21 日辦理陸生高雄文化參訪活動，張董事長率 37
名青年陸生及臺生參訪高雄六龜（茂林國家風景區）、美

濃與旗山等地自然生態、人文與歷史重要景點，中午舉行

「與海基會有約」聯誼餐會，由張董事長主持，提供兩岸

青年交流互動平臺。參加人數總計 51 名。安排陸生在參

訪中體驗 DIY 項目，成效良好。 

4. 加強對青年就學、實習、就業辦理相關參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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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月 14 日本會與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政治大學與世新大

學三校陸生團體合作辦理「陸生春遊」基隆深度參訪活動。 

（2） 8 月 16 日，在本會「臺生研習營」活動加強服務，100 位

臺生參加；同日晚間舉行臺生學長姐聯誼餐敘，董事長等

多位長官與臺生近距離互動，表達政府關懷。 

（3） 為瞭解陸生在臺學習、生活情況，10 月 14 日、15 日本會

姚副董事長率員參訪國立中山大學、視察本會南區服務

處，並與高雄市旅行產業交流餐敘；並於 11 月 11 日參訪

東海大學，與校方主管、老師及陸生餐敘座談，共 35 人。 

（4） 11 月 19 日本會辦理陸生臺南參訪活動，張董事長率 38
名青年臺生、陸生參訪四草大眾廟生態園區、安平老街、

奇美博物館等地，中午舉行「與海基會有約」聯誼餐會，

由張董事長主持，共計 43 人參加。活動提供茶點、體驗

項目等，成效良好。 

（5） 為加強與兩岸青年交流、聯繫，向躍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洽購臺灣攝影家鍾永和先生『城鄉素描手札』文創筆記本

120 本。 

（七） 因應兩岸新情勢，加強藝文相關交流與服務： 

1. 加強兩岸青年服務與規劃，採購文化創意商品 

為扶植臺灣在地藝術家創作力，表達對兩岸青年關懷與服務，

採購文化創意商品：藝術家楊樹森「呢喃細語-手作皮件記事

簿系列」。 

2. 辦理業務聯繫事宜，建立藝文交流管道，並掌握藝文資訊動態 

張董事長出席「2019 九家聯展諸珠大吉」展暨會後茶敘對話

交流、朱振南「南院」開幕茶會；蔡副秘書長出席兩岸青年「與

陶對話」體驗活動，參訪連寶猜陶藝工作室，並進行體驗課程

及兩岸藝術交流茶敘對話；劉主任秘書出席「歲時記趣-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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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插花藝術展」開幕儀式、在地藝術家楊樹森「再見一面」

漂木藝術展。 

3. 接待、會見兩岸藝文相關領域重要團體與人士，並參與相關交

流活動 

攝影家鐘永和、漫畫協會秘書長鄭維松、中華多元文化藝術復

興協會薛少奇理事長等人接續至本會拜訪交流；辦理與藝術

界活躍人士交流座談暨工作餐敘。 

（八） 處理旅行意外及人身安全等相關事務： 

1. 處理人身安全個案：經費補助金門紅十字會人員自廈門經小三

通接返赴大陸旅遊、我方重病民眾返臺案計 1 案。 

2. 辦理本會長官與桃園市地方首長及桃園市旅行公會幹部，以及

與臺中市、臺南市旅行公會幹部及理監事工作餐敘，就協處旅

行意外及人身安全等相關業務交換意見。 

四、經貿業務 
（一） 辦理臺商座談聯誼活動： 

本會與陸委會、經濟部於每年重要傳統節日邀請中國大陸各地

臺商協會幹部返臺參加座談聯誼活動，藉此表達政府對臺商之

關懷與肯定，增進政府與臺商之交流互動，凝聚臺商向心力。

2 月 11 日在臺北圓山飯店舉辦春節聯誼活動，出席人數 495
人；4 月、6 月、9 月分別於北、中、南部舉辦 6 場次小規模、

不公開之臺商座談，出席人次共計 453 人，獲得與會人員之熱

烈回應。為滿足臺商實際需求，本會特於秋節座談活動安排東

南亞投資環境說明會，協助臺商為兩岸及海外市場的布局做好

準備。 
（二） 加強對外溝通與聯繫： 

為加強本會與兩岸民間經貿團體、重要產業公會及大陸、港澳

企業及各界人士之交流與合作，了解相關企業團體在兩岸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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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所面臨的問題，藉由座談、參訪、餐敘或印製相關宣導資

料，協助宣傳政策與法令。本年度持續邀請臺商代表返臺參加

國慶大會觀禮，強化認同與支持，也安排參訪林口新創園，瞭

解國家經建政策與成果。 
（三） 兩岸經貿資料蒐集出版： 

1. 發行「兩岸經貿」月刊 
本會自 81 年起發行「兩岸經貿」月刊， 107 年起全彩改版，

提供讀者更舒適的閱讀版面。108 年起，配合推動無紙化政策，

每月發行量由 9 千餘冊減為 500 冊，主要寄送至大陸各地臺

商協會及供本會宣傳使用；此外，將電子檔刊載於本會官網及

兩岸經貿網，透過本會臉書及 app 廣加宣傳，便利各界閱覽。 

2. 發行臺商大陸生活手冊等刊物 
本年度發行 108－109 年版「臺商大陸生活手冊」電子書，並

印製 2,000 冊。以電子書及紙本手冊同步發行的方式，方便臺

商、民眾瀏覽及下載。內容針對臺商在大陸生活常見的疑難雜

症，提供最新實用的資訊，協助臺商在第一時間解決問題。 
（四） 大陸經貿實務研習： 

1. 舉辦大陸臺商管理講座及提供相關服務 
本會針對臺商協會需求，邀請本會臺商財經法律顧問赴中國大

陸，為臺商提供專業諮詢輔導，協助提升營運效能，推動轉型

升級，並強化風險管理。本年度由本會派員，隨同臺北企業經

理協進會講師前往成都市及重慶市辦理大陸臺商管理講座，共

計 6 場次。 
2. 因應新情勢辦理經貿相關研習活動 

本會定期舉辦「兩岸經貿講座」，每月於臺北辦理 1 場次；每

2 個月於臺中及高雄各辦理 2 場次；另臺南地區則每 2 個月辦

理 1 場次。由本會臺商財經法律顧問、專家學者主講大陸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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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管理議題與因應，俾利企業界及廠商掌握大陸投資經營最

新訊息，本年共計辦理 42 場次，1,311 人次參加。 
（五） 參加經貿議題之溝通協調或交流活動： 

本計畫配合兩岸關係發展及政府政策指示，本年未能執行。為

有效利用預算，爰流用本項計畫經費至其他項目。未來本會仍

將稟持「對等、尊嚴」、「以臺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原則，

繼續推動兩岸相關制度化協商事務，積極保障臺商的投資權益，

為兩岸經貿投資交流營造更穩定及安全的環境。 
（六） 赴中國大陸參訪了解臺商經營情況： 

本計畫係規劃辦理本會組團前往大陸臺商投資密集城市參訪，

以實地瞭解、聽取臺商在大陸投資經營所面臨之困難與建議，

作為本會加強服務臺商及政府制定大陸經貿政策之參考，並表

達政府的關懷。本年受兩岸關係影響未能執行，為有效利用預

算，爰流用本項計畫經費至其他項目。 
（七） 調查研究兩岸經貿交流及臺商經營情況： 

隨著美中貿易戰發展，本會於 108 年委託資策會產業情報研

究所以「美中貿易戰下臺商全球布局現況與趨勢之研究」為題，

分別說明美中貿易戰事件之衝擊、對我資通訊產業、其他重點

產業（包括鋼鐵及金屬製品業、機械業、紡織業、生技醫療業

等）之動態影響並分析產業動向，以掌握臺商的動態及所受影

響程度，作為政府決策及本會服務臺商工作之參考。 
（八） 協處臺商人身安全與經貿糾紛： 

臺商於中國大陸投資遭受不法侵害或發生急難事件之案件隨

著兩岸交流而不斷增加，本會受理後，均立即與當事人或其家

屬保持密切之聯繫以進一步了解案情，提供中國大陸法律諮詢

服務，並依案情協調有關單位給予當事人或其家屬各種必要之

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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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受理肇因於兩岸經貿往來引起之各類糾紛，包括財產法益

糾紛、歷史遺留土地問題、大陸行政機關措施不當、一般刑事

案件以及人身、財產安全案件，總計約 249 件，其中涉及人身

安全者約 172 件。 
此外，近年來在中國大陸遺失護照、臺胞證甚至逾期居留無法

返臺或因故流落中國大陸街頭、無力返臺之滯陸國人案件日益

增多，為協助滯留大陸臺商返鄉與家人團聚，本會爰透過大陸

臺商協會及其他管道就近提供必要之急難救助並安排返臺或

協處相關事宜。 
本年度，中國大陸各地臺商協會受本會委託，協處我方人民在

中國大陸發生重大人身安全急難案件共計 56 件。另透過金門

紅十字會協處經小三通醫療轉送之案件共計有 9 件。 
（九） 加強臺商服務中心運作： 

本會「臺商服務中心」服務項目包括臺商安全急難救助、經貿

糾紛協處、經營專業諮詢、臺商聯繫服務等，本年經由電話、

信件及櫃檯諮詢等服務總件數計 13,156 件，其中臺商安全急

難救助 1,059 件、經貿糾紛協處 1,168 件、經營專業諮詢 3,422
件、臺商聯繫服務 4,760 件及其他 2,747 件。 

（十） 對臺商提供諮詢服務： 
為強化諮詢服務的深度與廣度，本會遴聘熟稔大陸投資經驗、

兩岸關係的專家、學者及服務臺商貢獻卓著之大陸臺商協會卸

任會長，擔任臺商財經法律顧問，於每個月擇訂一日為「臺商

諮詢日」，免費提供臺商專業、優質的諮詢服務，協助臺商處

理在大陸投資所遭遇的問題。本年共計辦理 24 場次。 
（十一） 新情勢下強化臺商聯繫及服務網路： 

為因應兩岸交流現況，加強臺商協會影響力，本會除協助大陸

臺商協會推薦當地官員來臺業務外，並受陸委會囑託辦理約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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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臺辦官員業務，本年辦理約晤活動 76 次；另辦理「海基

會與姊妹有約－大陸臺商協會婦女會聯誼活動」，除關心女性

臺商於大陸地區生活狀況外，並助其瞭解政府政策及本會服務

項目，有效增加女性臺商及眷屬對政府向心力。 
五、法律業務 
（一） 兩岸文書驗證： 

全年民眾向本會申請驗證大陸公證書者 8 萬 6,887 件，大陸各

省級公證協會寄交本會之公證書副本 10 萬 1,442 件，本會完

成驗證計 8 萬 9,283 件、函送大陸省級公證協會臺灣公（認）

證書副本計 5 萬 8,538 件、支付大陸中國公證協會查證費共新

臺幣 11 萬 2,245 元，並致力提高文書驗證效率、縮短民眾等

候時間、加強同仁專業能力與服務態度，有效提昇服務品質。 
（二） 聯合服務中心維運： 

1. 海基會愛心志工 
本會於 91 年起，即招募具有服務熱忱之社會人士，投入本會

志願服務行列，以提升本會服務品質。志工人數目前共有 41
人  （會本部 37 位，中區、南區服務處各 2 位)，負責引導或

協助民眾至服務櫃檯辦理文書驗證相關業務，並提供文書驗

證相關流程之簡易諮詢等工作。108 年志工總服務時數計

5,653 小時，總服務人次約 75,640 人。 
2. 海基會義務律師 

本會為提供民眾專業的法律諮詢服務，提昇服務品質，聘請學

有專精之義務律師 57 名，分別於會本部、中區及南區服務處

提供免費法律諮詢服務，全年計 592 件現場諮詢及 780 件電

話諮詢。 
3. 辦理聯合服務中心業務相關教育訓練 

為強化本會服務民眾之功能，12 月 7 日（星期六），本會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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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櫃檯人員服務教育訓練，聘請相關主管機關講授涉及本

會櫃檯諮詢等業務實務，並由本會同仁講授文書驗證等相關

規定，充實本會同仁最新法學知識及實務上案例。 
（三） 地區服務處維運： 

1. 本會配合政府便民服務政策，分別於 88 年 12 月、92 年 7 月

成立南區（高雄）及中區（臺中）服務處，提供文書驗證及諮

詢服務，以免中南部民眾北上洽公舟車勞頓。 
2. 另為配合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新建辦公大樓落成，南區服

務處自 108 年 1 月起配合中心搬遷計畫進行文書驗證卷宗、

辦公用品之整理、裝箱，及文書驗證系統、網路、電信等各項

軟硬體設備之反覆測試，108 年 7 月 1 日新建辦公大樓正式啟

用，本會南服處各項服務無縫接軌，繼續為民提供專業服務。 
（四） 兩岸婚姻親子關懷服務： 

1. 「兩岸婚姻親子關懷專線」本年計接聽電話協處 1,842 件。 
2. 本會持續與桃園地院共同辦理「逗陣繞法院」活動，帶領陸配

團體幹部深入體驗司法實務運作，提升相關知識能量，成效深

獲與會者肯定。此外，集結外單位資源，與客委會、原民會合

辦中大型兩岸婚姻親子活動，讓陸配及新二代深度認識臺灣；

本會還安排到不同縣市下鄉實地深度訪談，走訪各地關懷陸

配姊妹，也邀請陸配姊妹們來會內參訪，透過面對面互動及訪

談，聆聽陸配姊妹的心聲。本會亦參與陸委會關懷兩岸婚姻家

庭及移民署訪視大陸配偶相關活動，期能藉此瞭解大陸配偶

在融入臺灣社會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展現政府關懷兩岸婚

姻之誠意及善意。 
（五） 司法及行政等公務協助： 

1. 辦理兩岸司法及行政文書送達 
（1） 受理我方司法機關囑託送達司法文書 3,158 件、函催 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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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及回復送達結果 3,546 件，共 7,353 件；大陸司法機關

囑託向我方送達司法文書 2,132 件及回復送達結果 2,223
件，計 4,355 件。 

（2） 受理行政機關囑託送達文書 669 件、函催 30 件及回復結

果 487 件，共 1,186 件。 

2. 協助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向中國大陸調查證據 
協助行政機關調查證據 114 件、協助司法機關函轉調查證據予

法務部 45 件。 
3. 協處「李明哲案」 

「李明哲案」：受政府委託，分別於 4 月 22 日至 23 日、5 月

27 日至 28 日、6 月 17 日至 18 日、7 月 22 日至 23 日、8 月

19 日至 20 日、9 月 23 日至 24 日、10 月 21 日至 22 日、11 月

18 日至 19 日、12 月 16 日至 17 日共計 9 次派員陪同家屬赴

中國大陸湖南省赤山監獄探視李明哲，並協處相關事宜。 
（六） 兩岸協議及議題規劃與推動： 

購置陸方相關法令彙編及兩岸婚姻家庭、兩岸關係等書籍，供

處內長官暨同仁參考。 
六、綜合業務 
（一） 整體情勢研析與刊物出版： 

1. 委託臺灣產經建研社辦理專案研究：「習近平時期中共對臺青

年統戰政策之研析：以北京、上海、江蘇之兩岸青創基地為例」。 
2. 委託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所辦理專案研究：「習近平時期中共

對臺統戰新政策之研析：以浙江、福建和廣東為例」。 

3. 委託中國大陸工作海外研究室為本會逐月撰擬研究報告計 12 
篇，並函送陸委會參考。 

4. 委託學者撰寫「大陸情勢月報」計 48 篇。 

5. 聘任學者專家 53 人為本會無給職顧問，召開諮詢會議 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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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取意見與建議，並函送陸委會參考。 

6. 不定期由同仁就相關議題進行規劃與研析；另為提升本會同仁

專業素養，規劃辦理教育訓練，邀請知名學者專家擔任講座，

全年計舉辦 12 次。 

7. 依實際需求採購期刊資料供同仁業務使用參考，全年計採購臺

灣、大陸及香港期刊計 95 種。 

8. 不定期與相關學術團體或學者專家進行業務聯繫與交流。 

9. 出版「交流」雜誌第 163 期（108 年 2 月號）、164 期（108 年

4 月號）、165 期（108 年 6 月號）、166 期（108 年 8 月號）、

167 期（108 年 10 月號）、168 期（108 年 12 月號）各 500 本。 

10. 出版本會「107 年年報」，詳實紀錄本會 107 年活動與成果，

並寄送政府機關、我駐外使館、大陸對臺系統、臺商協會、美

國知名大學圖書館、相關亞洲研究單位等參考。 
（二） 對外聯繫： 

1. 國會聯絡、媒體聯繫與新聞發布 
（1） 配合政府政策，透過溝通聯繫及會務說明，讓社會大眾經

由傳媒瞭解目前兩岸關係進展，進而支持政府大陸政策，

並有效提升本會整體形象。 
（2） 本年 1 月至 12 月計發布新聞稿 26 則，新聞訊息 83 則、

照片 104 張。 
（3） 辦理本會董監事會、臺商三節聯誼活動、臺生研習營、陸

生座談聯誼活動、關懷陸配活動、陸生參訪活動、臺商子

女夏令營等活動媒體聯繫與新聞發布相關事宜。 
（4） 與國內外電子及平面媒體、兩岸線上媒體記者進行業務溝

通餐敘或茶敘，加強宣傳。 
（5） 本年本會長官應立法院邀請，列席委員會會議、黨團協商

等，共計 1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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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年本會長官為強化與立法委員之互動，前往拜會或參加

活動，增進情誼並加強溝通，共計 22 次。 
（7） 年本會長官及同仁應立法委員國會辦公室邀請，前往出席

協調會、座談會共計 5 次。 
（8） 本年本會協處國會服務案件計 171 件。 

2. 強化本會業務說明 
（1） 透過本會臉書粉絲專頁等網路平臺宣導本會業務及兩岸

政策，並維持本會臉書粉絲專頁運作。本年本會 Facebook
粉絲專頁，共張貼 182 則貼文。截至 12 月 31 日止，粉絲

人數達 6,814 人。本年共有 125 人透過臉書粉絲專頁向本

會諮詢或請求協助。 
（2） 賡續辦理本會本年度全球資訊網頁、新聞及文宣資料等英

文文稿之委外翻譯暨審稿作業。 
（3） 印製本會 2020 新年賀卡。 

3. 訪賓接待 
（1） 聯繫辦理國外訪賓計 24 團拜會案。 
（2） 適時辦理國內外學者專家座談及餐敘，諮詢兩岸事務並交

換意見。 
（三） 維持資訊系統運作服務： 

1. 完成建置本會「資訊安全管理制度」，並獲得第三方驗證機

構「英國標準協會」核發 ISO/IEC27001：2013 國際標準驗證

證書，有效強化本會資通安全防護措施，確保本會核心業務永

續經營。 

2. 租用數據專線、4G 無限上網、VPN 數據專線、主機代管、企

業網路簡訊、SSL 伺服器數位憑證、網域名稱等服務，有效維

持本會對外網路連線、海基會全球資訊網站及兩岸經貿網站運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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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採購電腦防毒軟體授權、委外辦理 SOC 監控服務，以及委外

辦理會本部、中區、南區防火牆、資料外洩防禦、垃圾郵件防

禦、網站入侵偵測防禦等系統維護服務，強化本會資訊安全。 
4. 採購各項電腦耗材，維持資訊服務運作，提升同仁行政效率，

符合同仁工作上之需求。 
5. 進行「伺服器、網路設備、個人電腦及週邊設備」、「高速文件

掃描器」、「海基會 APP」、「公文系統」、「兩岸經貿網」、「海基

會全球資訊網」、「文書驗證暨民眾查詢申辦進度」、「司法與行

政協助」、「會務資源整合」、「出勤管理」等設備及系統維護，

有效維持會務運作。 

（四） 人員培訓： 
辦理會內人員教育訓練 4 次，本項係由本會自籌款支應。 

七、兩岸溝通、協調、聯繫及交流 
自 105 年 5 月 20 日以來，陸方中斷兩岸官方及兩會的溝通管道，

致本會「兩岸溝通、協調、聯繫及交流」預算未能執行，故與計

畫目標產生落差。本項係由本會自籌款支應。 
八、設備 
（一）雜項設備： 

配合業務需要，購置辦公事務設備。本項係由本會自籌款支應。 
（二）委外開發系統暨購買資訊設備： 

1. 採購 Office 文書作業軟體授權 22 套、Server 2016 作業系統軟

體授權 24 套、微軟 SQL 資料庫軟體授權 2 套、VMware 虛擬

化軟體授權 1 套、備份軟體（安克諾斯）6 套，以進行資訊設

備版本升級，強化本會行政效率。 

2. 因應需求採購 A3 尺寸雷射印表機 1 台、高速掃描器 2 台，以

改善本會同仁資訊處理作業環境。 

3. 因應資訊安全管理制度建置，並配合文書驗證異地存放及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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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系統上線，採購碟陣列儲存系統 4 台、光纖交換器 1 台，

1.2TB 熱抽換硬碟 20 顆，將老舊伺服器實體建置為虛擬化系

統平臺，以提升資源使用率。 

4. 本會舊型高速掃描器使用已逾 10 年，故障率高且原廠已無零

件可替換，採購新型高速掃描器 2 台，以改善本會同仁資訊處

理作業環境並提升行政效率。 

5. 配合行政院南部聯合中心搬遷，且為健全南區服務處之電腦管

理制度及機房安全，採購門禁指紋機暨 UPS 不斷電系統，除

可確保電腦機房設備及資料安全，遇有電腦機房發生斷電情況

時可立即轉換供電，使系統服務能正常運行。 

6. 賡續推動「新版公文系統」委外開發改版建置案，以符合政府

各項公文規範，並調整公文作業流程，大幅提升行政處理效率。 

7. 採購核心網路交換器暨無線網路防火牆設備，在傳遞封包時，

網路核心交換器可針對接埠的主機進行傳送，大幅減少碰撞情

況，有效提升傳輸品質。另，無線網路防火牆可有效阻絕駭客

攻擊、間碟軟體及資料被竊等威脅，增加資訊安全防禦強度。 


